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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宝山区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

[bookmark: _Toc98359838]第一章 “十五五”发展基础
[bookmark: _Toc774354296]一、“十四五”发展成效
“十四五”以来，宝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认真贯彻中央、本市和宝山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同时注重贯彻落实精准的政策措施，住房发展经受了各种影响叠加的考验，实现了“十四五”住房发展专项规划确定的各项预期目标（具体指标完成情况详见附表1）。
（一）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bookmark: OLE_LINK1]1、主要目标全面完成。“十四五”以来，宝山区房地产市场经受了经济下行和疫情等多重考验，总体保持了平稳有序发展态势，各项主要目标全面完成。“十四五”期间，实现房地产投资1772.82亿元；实现住宅新开工568.1万平方米，竣工804.2万平方米；新建商品房供应386.35万平方米，销售850.98万平方米。
2、探索创新工作方法。积极探索新建住宅“全生命周期管理”，通过实践取得预期效果，为助力宝山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提前介入。参与有关地块土地出让前和出让后的项目公共设施配建、住宅品质等关键指标的确定；指导开发企业与属地政府签署“全生命周期管理”合同，落实双方责任。二是关口前移。预售前牵头开展预售评估，排摸交付风险、提前制定化解方案；明确资金监管审核责任；预售后加强对企业有关业务的指导和监管，强化企业诚信经营意识。三是规范交付流程。交付前跨前联合验收相关部门，形成“装修标准核定”闭环；交付后关注可能产生的纠纷，指导企业落实责任，保障购房业主合法权益。
[bookmark: _Toc8285][bookmark: _Toc27675][bookmark: _Toc7625]（二）住房保障体系健全完善
1、高效供应，精准服务。“十四五”期间，保障性住房建设筹措供应全面推进。建成共有产权保障房约69.58万平方米10161套；廉租住房“应保尽保”；实现征收安置住房新开工157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租赁住房3830套；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37900套、供应26704套；筹集人才安居租赁房源31512套。推动罗店中集中央公园社区、月浦宝地友乐苑社区、南大金地草莓社区等一批新建保障房项目上市供应。
2、重点保障，提升品质。住房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共有产权住房建设供应稳妥推进；廉租住房收入和财产准入标准实现动态调整；征收安置住房全过程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加强；人才安居住房政策和配套服务持续优化，“优租、优补、优购”人才安居支持体系不断健全。聚焦“一地两区”建设，建立了保障房源向科创企业倾斜工作机制，制定重点支持企事业单位名录，保障重点单位和人才在新项目供应起6个月内优先选房，为新引进企业、创新团队开通绿色通道，创新“先入住后补办手续”等服务模式。按照“聚焦产业、服务企业、支持创业”目标，建设宝山安居青年驿站，推出特色服务助力企业招才引智。成立运营企业服务联盟，开展“宜居欢畅、青年向往”系列活动，让年轻人在宝山安居乐业。
[bookmark: _Toc13938][bookmark: _Toc21926][bookmark: _Toc7567]（三）住房品质有所改善
[bookmark: OLE_LINK5]1、住房产业化推进。持续推进新建住宅质量水平，积极推广应用新工艺，“十四五”期间，竣工交付全装修住房358.92万平方米；装配式住房备案571.6万平方米，在住房质量和建筑工艺上取得了明显提高。
[bookmark: _Toc1424][bookmark: _Toc22089][bookmark: _Toc1402]2、大型居住区建设。顾村拓展区：实现了首期启动区“全面出形象”，二期区域“基本出功能”，三期核心区“初步出雏形”的预期目标，累计出让住宅地块28幅，其中22幅已交付，规划148个市政公建配套项目已完成39项。罗店大居：已全面完成市属保障房的建设和供应，重点开展经营性土地出让和配套完善,已出让居住用地49幅，其中45幅已交付，已规划的105个市政公建配套项目已完成81项。
[bookmark: _Toc29614][bookmark: _Toc27075][bookmark: _Toc13055]（四）社区治理效能提升
1、推动物业行业提质增效。不断提升物业企业服务水平，加强业务能力培训，打造和谐舒适的宜居环境。2024年起聚焦物业企业“集中度”，通过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整个行业经济效益。2025年有7家重点物业企业纳入稳增长工作，已实现营收20亿元，为本区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作用。
2、探索物业服务联合体建设。以行业规模化经营为目标，指导各街镇整合相关资源，探索组建物业服务联合体，通过总结推广，2025年实现了物业服务联合体全覆盖。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治理，降低了物业管理成本，形成具有宝山特色的物业治理新模式，推动了12345热线“一降三升”落地，提升了居民的满意度。
3、党建引领共建共治机制。区委组织部会同区房管局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关于开展“红色物业.幸福之城”品质提升行动的实施方案》；《加强党建引领“三驾马车”建设提升物业治理水平的实施方案》，打造了共建共治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同时先后牵头制定了《关于推动新形势下物业行业高质量发展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宝山区进一步创新和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为规范行业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4、小区治理体系持续完善。严格物业公司市场准入，实现关口前移、源头管控。以“群众满意度评价+政府部门专业评价”的方式，对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综合评价。将公共安全的新要求和数字化设施纳入新建小区的规划设计范围和交付标准。运用大数据对12345热线工单进行统计分析，并通过季度分析报告督促相关问题及时整改。推动维修资金续筹、公共收益入账，做到收支两条线。开展物业管理费调价工作，逐步推进质价相符。
[bookmark: _Toc26059][bookmark: _Toc22809][bookmark: _Toc18065]（五）城市更新成效显著
2022年以来，随着全市“两旧一村”改造工作的加快推进，根据区委、区政府的部署，宝山区趁势而上，加速收尾项目、尽快启动条件成熟的项目，改造工作迈出了新步伐。
1、积极争取资金支持。旧住房更新改造资金是实施“两旧一村”改造的重要前提。通过及时了解央补、市补资金申报条件，积极主动加强与市管部门汇报，“十四五”期间本区共获得旧住房更新改造资金补助71309万元，其中央补资金9197万元，市补资金62112万元。
2、成套改造多措并举。围绕重点区域，制定张庙街道旧住房成套改造“三种模式、三个步骤”的专题方案，明确了本区成套改造破局重启的方向。推动首个成片拆除重建项目泗塘二村协议生效；小梁薄板房屋改造提前2年收官；在全市率先探索完成旧住房更新行政调解和决定，打通签而不搬户司法诉讼工作路径，形成了可复制、可借鉴的样板。2021年以来，通过更新改造、征收、置换等方式实施不成套房屋改造10.8万平方米。
3、修缮改造分类施策。根据“轻、重、缓、急”和区财政资金安排，实施旧住房修缮约200万平方米；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从“个产”向“量产”加快推进，完成加装电梯1353台；统筹谋划，精准施策，2024年底前在全市率先完成了无卫生设施的改造。
4、旧城区改建破局重启。吴淞东块十四街坊二期因征收难停滞二十余年，2024年破局重启，实现被征收居民100%签约生效，完成了基地拆迁平地。吴淞东块十四街坊二期旧改动迁的完成，标志着宝山区旧城区改建即将画上圆满句号。
5、城中村改造稳步推进。第一轮城中村改造认定的6个项目实现了顺利、快速、高效推进，已整体进入收尾阶段。新一轮已认定的8个项目，正稳步推进土地出让和市政公建配套建设。
[bookmark: _Toc1242501332]二、“十五五”发展瓶颈
“十四五”期间，宝山区住房发展工作围绕住有宜居的目标有序有效推进，各项工作取得预期的成效。但在新型城镇化格局以及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住房的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一定程度存在：一是新建商品住房供应结构不均衡，住房品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房地产行业的监管仍需进一步加强。二是随着修缮标准和建材价格的提高，旧住房修缮的单价与居民的修缮要求之间存在差异；同时旧住房成套改造速度依然掣肘于居民签约进度。三是居住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维修资金的续筹政策缺乏可操作性；物业治理的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四是住房保障与城市更新工作结合不够紧密，保障性住房的供后管理需进一步规范。
[bookmark: _Toc960801145][bookmark: _Toc28163][bookmark: _Toc12512][bookmark: _Toc26338][bookmark: _Toc23901][bookmark: _Toc23541][bookmark: _Toc10526][bookmark: _Toc19039]第二章 发展趋势与总体目标
[bookmark: _Toc127527122]一、发展趋势
2022年以来，受多重因素影响房地产市场总体下行，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些政策有力稳定了市场预期，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十四五”的完美收官，也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基础。
（一）构建新发展模式的重要时期。“十五五”是我国经济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十五五”时期是构建新发展模式的重要时期，是从过去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换挡期；商品住房短缺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购房家庭将从“居者有其屋”转变为“居者优其屋”；房地产过热时期的限制性政策将基本退出，需重点关注市场供需平衡、价格稳定和购房需求等，以开启房地产发展的新篇章。要准确把握中央关于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新要求、新任务，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确保房地产发展新旧模式转换平稳有序。要进一步完善房屋管理相关制度建设，更好地实现硬件提升、配套完善、安全保障、社区治理等多重目标。
（二）融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十五五”也是宝山加快打造新时代现代化转型样本的关键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要根据宝山区委、区政府的部署，围绕“一核两翼”空间发展格局，以“大吴淞、东滨江、西科创”区域高质量发展为契机，以推进城市更新和“好房子”建设为主要抓手，乘势而上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是宝山城市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必然选择，是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重要方式，要以持续加强“两旧一村”改造为牵引和突破，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推动城市动能转换，以城市更新助力宝山城市品质升级，服务百姓美好生活。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科技将持续赋能房地产，智能建筑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要抓住机遇，贯彻国家“好房子”建设要求，构建“四大维度”的设计要点，通过政策激励、高效审批、优质服务，引导开发主体提升住房品质，推动“好房子”建设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三）打造高水平服务的重要举措。随着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持续加快，以及“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目标的提出，物业服务与人才安居服务在城市服务体系中的关键地位愈发凸显。按照市委“南北转型”战略部署，勇担转型重任、勇当科创尖兵，以“活力宝山 科创兴区”为发展主线，“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打造与之相匹配的高水平物业服务与人才安居服务，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物业服务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要以专业化、精细化、品质化为方向，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深度转型，紧扣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在发挥物业联合体作用的基础上，培育优质企业，构建标准明晰、管理精细、质价相符、监管有力的物业服务体系。要更好地发挥人才安居服务的磁吸效应，从“保障供给”向“品质赋能”演进，完善多元化保障体系，全方位推进人才安居服务升级，形成“居住有品质、服务有温度、发展可持续”的新格局。
[bookmark: _Toc1309757104]二、指导思想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以提升物业治理和创新人才安居服务为重要落脚点，立足住房发展，更好服务宝山“北转型”、“一核两翼”、“一地三区”高质量建设，在“三箭齐发”“四个城区”的深度转型中坚持党建引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住房发展应有的作用。
[bookmark: _Toc152914557]三、基本原则
[bookmark: _Toc16805][bookmark: _Toc8209][bookmark: _Toc15135][bookmark: _Toc20164][bookmark: _Toc18505][bookmark: _Toc26618]——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好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不断提升住房领域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加快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实践优势和治理效能。
——坚持人民至上。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以更优的环境造福人民，推动住房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并进，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好更公平惠及人民。
——坚持租购并举，突出精准供给。租赁住房优化供应结构、空间布局、实施时序，预留发展空间。商品住房统筹兼顾不同人群、不同区域的住房需求，分类施策、精确施策，优化产品结构，满足日益增长的改善性需求。强化资源统筹，促进住房空间布局与轨道交通建设、就业岗位分布、公共设施配套更好匹配。
——坚持增存并进，强化品质供给。优化房地产全流程监管，提高新建住房质量和装修品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提升既有住宅使用功能和公共服务配套水平，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坚持建管并重，注重服务供给。构建党建引领物业治理新格局，推动住宅小区老旧小区改造与物业服务“软硬治理”双提升，建立健全“建管治”并举创新机制。加强房屋使用安全常态管理，着力构建与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房屋安全治理体系。
[bookmark: _Toc2123290780]四、总体目标
贯彻落实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创新发展为念，以人民福祉为怀，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努力使宝山区“十五五”住房发展专项规划更加体现国家和本市战略、更加符合区情特点、更加贴合地区人民的需求和城市发展方向。在宝山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守正为创新定向，创新为守正增力，开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一）坚持党建引领，更好更快融入“全域联动”。坚持党建引领，立足宝山“北转型”战略大局，在区委号召“坚决做到‘中央有要求、市委有部署、宝山见行动’”中发挥住房管理部门应尽的职责。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以实际成效检验作风建设成果，更好更快融入宝山高质量发展“全域联动”的深度转型中。
（二）以政府保基本，市场满足多样化需求为原则。未来房地产新发展模式将以政府保基本，市场满足多样化改善性需求为原则。围绕建立住房供应新模式，坚持市场、保障两手抓，通过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实现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在适应市场改善性需求的同时健全住房保障体系，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安居乐业。
（三）进入存量时代，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存量时代的房地产，城市更新是发展主流，要把城市更新融入重塑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功能的目标。要以“两旧一村”改造为抓手，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推动城市更新取得拉动经济发展、提升生活品质、赋能产业转型整体性效应。
（四）聚焦高品质发展，树立建设和管理新标杆。根据“居者优其屋”的市场需求，要树立绿色低碳、智能化商品住房建设的新标杆，打造精品化、多样化的“好房子”，推动“好房子”尽快落地，以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吸引人才定居、提升宝山城市能级。同时根据“好房子”管理服务的新标准，推动居住物业管理行业高质量发展。
（五）树立新发展理念，探索房地产管理长效机制。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加强市场改革创新，房地产市场管理要深度对接人口、土地、金融等要素，探索建立保持市场供需平衡、结构合理、价格稳定的长效机制。指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尽快适应发展模式之变，通过“好房子”建设和服务，在行业转型发展中抢得先机。
[bookmark: _Toc1420502443][bookmark: _Toc10471][bookmark: _Toc24797][bookmark: _Toc2570][bookmark: _Toc14280][bookmark: _Toc13331][bookmark: _Toc1628][bookmark: _Toc40886390][bookmark: _Toc24379][bookmark: _Toc38917313]第三章 “十五五”重点任务
“十五五”时期，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的新要求、新任务，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确保房地产发展新旧模式转换平稳有序、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有序建立。根据市、区政府的部署和要求，服从、服务于宝山“北转型”、“一核两翼”、“一地三区”发展大局，全面落实“十五五”住房发展专项规划的各项目标任务（具体指标详见附表2）。
[bookmark: _Toc1863436414]一、商品住房市场
[bookmark: _Toc2641]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原则、聚焦刚性和改善性需求、推动“好房子”建设落地、进一步优化住房结构布局、探索建立保持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结构合理、价格稳定的长效机制。在土地有效供给的前提下，通过与土地市场的深度对接，“十五五”期间，预计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为1700亿元；实现商品房销售800万平方米。主要举措是：
（一）激发市场活力。围绕“一核两翼”空间发展格局，立足行业指导，聚焦高品质住房发展，配合吴淞创新城、南大智慧城、滨江邮轮旅游带“三箭齐发”重点区域的开发建设，优化新建商品住房供应结构，加大改善型住房供应。以“好房子”建设激发房地产市场活力，根据国家《住宅项目规范》，推动“好房子”建设落地，以良好住房品质作为撬动市场的关键支点，满足人民对改善居住品质的新期待。
（二）加强行业行政监管。在“十四五”探索新建商品住宅“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管理机制。通过创新工作方法，落实主体责任、规范交付流程、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强化企业诚信经营意识，持续提高行业管理水平。聚焦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建立健全涵盖准入、主体、资金以及退出的房地产市场监管制度，强化部门协同监管，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
（三）探索长效管理机制。要转变发展观念，关注并执行发展方式从规模增长向注重品质提升的转变；管理重点从聚焦建设开发向存量更新、运营维护的转变。根据上级部署和本区实际，深度对接人口、土地、金融等市场要素，探索建立保持市场供需平衡、结构合理、价格稳定的长效机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指导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建设“好房子”和提供好服务，在行业转型中谋发展，为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协力奋进。
[bookmark: _Toc17816][bookmark: _Toc1650919353][bookmark: _Toc15770][bookmark: _Toc31172][bookmark: _Toc3923][bookmark: _Toc16321][bookmark: _Toc29885]二、住房保障体系 
优化制度设计，有效整合住房保障资源，强化住房保障政策统筹平衡，促进配租型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协调发展，持续完善“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实现住房保障政策间的合理有序衔接，通过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精准匹配、重点倾斜、打造亮点等有效措施，提高住房保障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
（一）优化供应布局。围绕宝山“三箭齐发”、“四个城区”、“六大产业”布局，坚持区域自筹和市场供应相结合，用好用足市、区两级城市更新政策，进一步优化住房保障房源布局和覆盖面。征收安置住房要加强“以需定建”，适时建设和筹措保障性住房，做好规划完善、土地储备等前期工作，合理把握建设规模和节奏。聚焦需求旺盛区域，持续推进“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筹措供应，努力打造通勤便捷、配套完善、居住舒适的“之家”项目。
（二）配租配售并进。根据本市统一部署，统筹推进配售型保障住房工作，建立常态化申请受理机制和部门联合审核机制，充分发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在惠民生、促转型、稳经济中的作用。完善“租购并举”住房供应体系，通过“配租”和“配售”两种保障模式，加大住房保障力度。持续发挥公共租赁住房兜底保障作用，对符合条件的市民要做到“应保尽保”。要提高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质效，将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与重大项目推进、城市更新改造、产业布局等相结合，实现供给多元化、布局精准化、产品个性化、管理人性化。
（三）建设人才社区。努力培育本土租赁住房品牌企业。聚焦保障对象需求，试点打造一批设计时尚、全装全配，安全舒适、智慧运营、管家式服务、功能完备、环境友好的高品质人才社区，形成集产业园区、居住社区、休闲商区等多要素融合的职住新场景。同时努力打造符合超大城市特点的青年友好型社区，积极建设青年科学家社区，为青年人才“住得起、留得下”提供保障。
（四）加强供后管理。深入研究解决保障性住房供后管理难点，不断夯实管理基础、拓宽信息渠道、数字化赋能住房保障精细化管理。巩固并深化住房保障申请“一件事”改革成果，进一步提升便民利民水平。推行“居住+”模式，引入各方资源，持续提供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更好满足住房保障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加强规范管理，始终保持常态化整治态势，对违规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理，从源头上杜绝各类违规现象。
[bookmark: _Toc22798][bookmark: _Toc3898][bookmark: _Toc26653][bookmark: _Toc3028][bookmark: _Toc1770][bookmark: _Toc12920][bookmark: _Toc761794726]三、住房品质提升
根据本市部署，引导开发企业转型升级。“十五五”期间将继续全面落实新建商品住房建设产业化要求，新建商品住房原则上实现100%全装修（低层住宅除外），新出让商品住房地块实现100%实施装配式建筑。同步完善居住社区配套建设，促进住房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发展。
（一）优化住房产品结构。根据本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好房子”的部署，积极对接有关部门，共同引导开发企业转型升级，支持开发企业提升住房品质、优化住房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低碳、智慧安全的商品住房。
（二）不断提高产业化质量。加快实施住房全装修进度，鼓励保障性住房项目实施全装修；推进适用新技术的集成应用，不仅重视推广的数量，更关注提高住房产业化的发展质量。同时加强住宅区配套建设，确保与商品住宅同步建设、同步交付。
（三）提升房屋使用安全水平。逐步完善城镇房屋使用安全保障体系，加强房屋使用安全常态管理。通过建立健全日常巡查、专业评估和检测鉴定相结合的常态化工作机制，推进房屋安全智慧预警体系建设和数字化管理。推动住宅修缮工程智慧修缮系统应用，强化工程进度、质量、资金使用的全链条监管。完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压实各方责任，建立健全城镇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四）稳步推进大居建设。根据市级部门下达的大型居住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筹措任务，统筹完善大型居住区规划、做好土地储备等前期工作，精细化把控市属保障性住房建设节奏。结合全市大居配套三年行动计划及15分钟社区生活圈等综合要求，围绕大居开发成熟度及实际需求，按照“保基本、提品质、促提升”原则推进配套建设。
[bookmark: _Toc5070][bookmark: _Toc10913][bookmark: _Toc533124245][bookmark: _Toc5399][bookmark: _Toc31495][bookmark: _Toc1733][bookmark: _Toc4136]四、居住物业管理
巩固居住物业管理创新成果，进一步促进行业转型发展。以新机制适应“好房子”建设带来对好服务的需求，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健全标准明确、管理精细、质价相符、监管有力的物业服务新机制。
（一）做大做强联合体。以提高物业服务专业化、品牌化水平为目标，持续做好物业服务联合体建设的指导工作。通过高效整合社区治理资源，明确联合体成员责任，建立问题分类处置机制，提升综合治理效能，以有效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为切入口，更好发挥物业联合体作用。
（二）优化市场结构。推进优质物业企业培育及服务模式创新、推广“管家式服务”、全面提升服务品质。同时通过每半年一次的物业服务综合评估，逐步淘汰“小、散、弱”型物业企业，通过市场健康良性竞争，不断优化行业市场结构。
（三）加强市场监管。建立物业服务企业“招标准入、综合评价、分等定级、末位退出”的全过程、全周期监管机制。通过加强行业监管，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巩固整治改造成果；实施住宅小区公共收益报备制度，切实维护业主利益。
（四）推动质价相符。持续关注重点物业企业运营发展情况，通过调整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督促物业企业提升物业服务质量，逐步做到物业服务“质价相符”，提高居民满意度，助力城市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
（五）强化数据赋能。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为物业治理提质增效赋能。加快推进智慧物业建设与城市管理“一网统管”融合，推动实现物业治理数字资源的部门共享、基层共享、市民共享。支持物业服务企业建设智慧物业服务平台，推进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发展。
（六）深入破解瓶颈。深入破解维修资金筹集“瓶颈”。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听取各方意见，探索和创新破解维修资金续筹难题的举措，积极建议争取让维修资金续筹成为业主的法定义务，从而实现住房维修资金的可循环、可持续。
[bookmark: _Toc1299435411][bookmark: _Toc15147][bookmark: _Toc20839][bookmark: _Toc30001][bookmark: _Toc4669][bookmark: _Toc31918][bookmark: _Toc28655]五、城市更新改造
（一）旧住房更新改造。旧住房更新改造加力实施，更好促进居住品质提升。旧住房成套改造方面，以2030年基本完成为目标，加强条块联动和部门协同，优化成套改造机制，加快推进原址改建项目收尾，重点实施拆除重建项目；主动跨前细化措施，规范完善行政调解与决定路径，提供司法托底保障。修缮改造方面，因地制宜丰富改造内容，将房屋修缮与社区公共配套完善、市政设施改造有机结合，“十五五”期间完成350万平方米旧房修缮更新；提升居民参与度，完善“共建共治共享”推进模式，实现问题共找、方案共定、改造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打造安全有序、整洁舒适、环境宜居的居住小区。党建引领稳妥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加强全流程管理。
（二）旧里改造。针对宝山现存唯一旧改项目——吴淞东块十四街坊二期，区房管局继续牵头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地块开发建设前期工作，以“钉钉子”的精神锲而不舍抓落实，确保预期目标落实到位，写好改造“后半篇文章”，加速宝山旧改收官，助力区域转型和“大吴淞”建设。
[bookmark: _Toc31410]（三）城中村改造。依据宝山区城市更新发展总体目标，结合“一街镇一方案”，全面完成整体改造项目、整治提升点位，按照“以需定改、聚集重点”原则，继续推进实施城中村规划拔点点位。对第一轮已启动的项目按照“保障优先、配套同建”的原则抓紧开发建设和项目收尾结算；对新一轮项目加快动迁腾地和安置房开工建设，同步推进落实多元化安置，缩短村居民在外过渡时间。全力保障资金，用足用好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性金融工具。
[bookmark: _Toc1720984816]六、房屋安全工作
（一）加强住房领域安全韧性建设。以房屋定期体检筑安全基础，以房屋安全保险增安全屏障，以房屋安全管理资金保机制长效，着力构建与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房屋安全治理体系。总结“十四五”时期城镇房屋安全管理三项制度试点工作经验，进一步完善城镇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完善相关支持保障政策体系，健全三项制度落地实施机制。
房屋定期体检方面，建立数字化智慧体检、周期性体检和专项体检相结合的房屋定期体检制度，形成日常巡查、专业评估和检测鉴定相结合的体检机制。加强房屋安全日常巡查和安全体检，及时发现和处置安全隐患。夯实城镇房屋基础数据库，建立完善既有房屋安全风险评估预警大模型，稳步推进房屋周期性体检，提升分级分类隐患处置能力，强化体检专业评估队伍建设。房屋安全保险方面，探索以市场化手段创新房屋质量安全保障机制。房屋安全管理资金方面，完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政策，推动建立完善既有房屋安全管理公共资金筹集、管理、使用模式。研究拓宽房屋安全管理资金公共账户来源，完善维修资金使用管理机制。
（二）加强房屋使用安全常态管理。建立健全城镇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以提升房屋使用安全整体水平为导向，逐步完善城镇房屋使用安全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日常巡查、专业评估和检测鉴定相结合的常态化工作机制，推动全流程、多部门协同查、协同管。完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压实各方责任。
基于城镇房屋安全排查数据底座，形成外立面高坠安全、结构安全两大类预警指标体系，建立房屋建造年代、结构形式、使用情况等基础要素指标综合评判的安全风险评估预警大模型，实现风险预判，隐患预警。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落实建筑唯一身份标识，加快将隐患整治、建筑改建、装修等审批行为，以及后续使用信息纳入统一化管理。
夯实产权人和使用人安全主体责任，督促按设计用途使用房屋，严禁擅自改变房屋使用功能和主体结构，对发现的房屋安全隐患，依法依规整改，有效防范房屋“带病出租”。
[bookmark: _Toc16084][bookmark: _Toc31261][bookmark: _Toc22122][bookmark: _Toc520448693][bookmark: _Toc20066][bookmark: _Toc1223]第四章  实现目标的保障措施
根据宝山区委、区政府的部署和要求，为推动“十五五”住房发展规划从蓝图变为现实，提出以下主要推进措施。
一、立足全局，推进“好房子”建设。立足宝山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期间重点贯彻国家“好房子”建设要求中，配合“大吴淞、东滨江、西科创”区域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涵盖居住区公共环境、建筑风格、套内空间和建筑技术等“四大维度”的“好房子”建设，通过政策激励、高效审批、优质服务，引导开发主体提升住房品质，使“好房子”建设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促进宝山房地产市场实现“量质齐升”。
[bookmark: _Toc13832][bookmark: _Toc2718][bookmark: _Toc1693][bookmark: _Toc31413][bookmark: _Toc19728][bookmark: _Toc25923][bookmark: _Toc16396]二、精准保障，构建多元住房保障体系。围绕住房保障“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元目标，完善多层次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体系，通过优化科学布局，结合区域产业规划扩大人才安居覆盖；推进配租配售并进，建立常态化保障房申请与审核机制；试点建设集多要素融合的高品质人才社区，培育本土租赁品牌；加强供后管理，形成长效机制。
[bookmark: _Toc28653][bookmark: _Toc29114][bookmark: _Toc24653][bookmark: _Toc14827][bookmark: _Toc6643][bookmark: _Toc17413]三、提升服务，物业管理再上新台阶。随着“好房子”建设的加快，要在目前物业服务以中、低端为主的基础上，提高物业服务专业化、品牌化水平。持续做大做强物业服务联合体；把社区智能化设施建设作为建设要件纳入规划设计和交付标准，提升硬件环境，推动物业服务再上新台阶。
[bookmark: _Toc29579][bookmark: _Toc17076][bookmark: _Toc21723][bookmark: _Toc10117][bookmark: _Toc21349][bookmark: _Toc10134][bookmark: _Toc18744]四、聚焦发展，促进城市更新提质提速。对标城市更新改造，以2032年底前全面完成本区“两旧一村”改造为目标，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聚焦外环以内、轨交周边区域，重点实施城中村改造、旧住房拆除重建、350万平方米旧住房修缮改造等，为实现宝山“北转型”添砖加瓦。
[bookmark: _Toc20275][bookmark: _Toc10436][bookmark: _Toc15946][bookmark: _Toc4824][bookmark: _Toc29517]五、多管齐下，开启行业发展新模式。一是要优化行政管理措施。在执行上级部署的同时探索储备行政管理措施，更好发挥行政管理部门对行业的引领作用。二是要健全工作机制。围绕“十五五”住房发展规划的目标任务，制定重点任务清单，建立“挂图作战”推进机制；强化目标考核，以优质服务推动行业能级提升与转型发展。三是要创新工作方法。通过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工作效率。
六、多措并举，多渠道争取资金支持。多措并举，多渠道争取资金支持，为“两旧一村”改造“保驾护航”。一是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并按国家确定的标准予以定额补助。二是加快推进旧住房修缮进度以及审价结算，积极争取央补和市补资金支持。三是根据市房管局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的申报要求，严格规范资金申报和使用，同步探索专项债等金融工具的使用。
[bookmark: _Toc9353][bookmark: _Toc17509][bookmark: _Toc25206][bookmark: _Toc11627][bookmark: _Toc13251][bookmark: _Toc26107]
[bookmark: _Toc133554626]附表一：  “十四五”宝山区住房发展规划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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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名称
	十四五目标
	预计完成
情况
	2021-2025年

	1
	房地产开发投资与销售
	投资1500-1600亿元；销售700-750万平方米。
	投资1600亿元；销售750万平方米
	已实现房地产投资1772.82亿元；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850.98万平方米。

	2
	共有产权住房
	建设筹措4000套，并加强供后管理。
	
	已累计建成共有产权保障房约10161套，建筑面积69.58万平方米。

	3
	征收安置住房
	建设区属征收安置住房约200万平方米。
	建设区属征收安置住房约167万平方米
	已实现区属安置住房新开工面积157万平方米。

	4
	公共租赁住房
	外环内配建比例5%；外环外按需配比。
	
	通过新建、收购、认定、并轨、配建等方式新增公共租赁住房3830套，历年累计筹措10657套（含单位租赁房）。

	5
	保障性租赁住房
	筹措37797套；供应18180套。
	完成筹措38000套，实现供应超20000套
	已累计建设筹措37900套、实现供应26704套。

	6
	人才安居租赁房
	筹措14800套。
	筹集人才安居租赁房源超27000套
	完成筹集人才安居租赁房源31512套。

	7
	商品住房全装修及装配式建筑
	新建商品住房原则上实现100%全装修（低层住宅除外），新出让商品住房地块实现100%实施装配式建筑。
	
	竣工交付全装修住房面积为358.92万平方米；装配式住房备案面积为571.6万平方米。

	8
	旧小区综合整治
	完成旧住房修缮约300万平方米；加梯500台。
	
	无卫生设施改造2024年底完成；实施旧住房修缮约200万平方米；完成加梯1353台。

	9
	旧住房成套改造
	完成10万平方米。
	
	通过更新改造、征收、置换等实施不成套房屋改造10.8万平方米。

	10
	吴淞东块旧改
	2024年底前启动征收。
	2024年底实现协议生效
	2024年10月9日征收决定公告，12月1日，旧改征收项目176证全部签约，提前完成签约率100%。

	11
	大型居住区建设
	抓紧推进“新顾城”首期和二期开发，全面启动
“新顾城”三期开发。
	“十四五”期间累计出让商品房53.5万平方米、农民安置房24.7万平方米、保租房6.38万平方米，商业17.5万平方米
	顾村拓展区实现了首期全面出形象；二期基本出功能；三期核心区初步出雏形的预期目标。

	12
	城中村改造
	 分类推进已启动的城中村改造项目，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新一轮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储备。
	十四五期间共认定6个整体改造项目，同步推进已认定有序建设
	第一轮6个项目安置房已竣工入住；32幅土地已出让（8幅安置房、24幅经营性地块）；市政配套项目过半完成。新一轮认定8个项目加速推进，已出让8幅土地（3幅安置房、4幅商品房、1幅商办）。






[bookmark: _Toc848697965]附表二： 宝山区“十五五”住房发展专项规划主要指标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规划期目标值
	备注

	住房市场发展
	1
	房地产开发投资
	1700亿元
	预期性

	
	2
	商品房销售
	800万平方米
	预期性

	
	3
	保障性租赁住房筹措
	根据本市统一部署，通过挖潜存量项目，力争“十五五”保障性租赁住房筹措指标顺利完成
	预期性

	
	4
	人才公寓筹措
	根据本市统一部署，筹集不少于XX套人才安居租赁房源
	预期性

	
	5
	征收安置住房
	积极探索研究“多元化安置”路径，通过多渠道、多方式满足被征收人的住房安置需求
	预期性

	
	6
	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租金配租
	应保尽保
	约束性

	住宅
产业化
	7
	全装修住房比例
	原则上实现100%全装修（低层住宅除外）
	约束性

	
	8
	装配式建筑比例
	100%
	约束性

	物业管理
	9
	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水平
	落实物业服务规范，优化服务标准制度；推动维修资金再次筹集；优化物业管理费调整机制
	预期性

	旧住房更新改造
	10
	旧住房更新改造
	完成旧住房更新改造350万平方米
	预期性

	旧区改造
	11
	旧里改造
	完成吴淞东块旧区改造
	预期性

	城中村
改造
	12
	城中村改造
	全面完成第一轮已启动的6个项目；全面推进新一轮认定的X个项目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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